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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部落：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核定之原住民族團

體。 

二、部落成員：指年滿二十歲且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之原住民。 

三、同意事項：指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之事項。 

四、公共事項：指就前款以外，部落成員間相互協議共同遵守，或部落凝聚共識

對外表示之事項。 

五、原住民家戶：指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有原住民一人以上之家戶。 

六、原住民家戶代表：指年滿二十歲且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家戶戶長，或由戶

長指派年滿二十歲且具原住民身分之家屬一人。 

七、申請人：指辦理同意事項之政府機關或私人。 

八、關係部落：指因同意事項致其原住民族土地或自然資源權利受影響之部落。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學術研究及限制原

住民族利用等行為，指附件所列之行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依申請人或部落之請求，或本於職權確認前項行

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得邀集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原住民族代表及部落代

表協助辦理前項確認作業。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機關、大專院校或醫療機構，確認第一項

行為。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指過半數關係部落依本辦法召

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所稱原住民族或部落參與，指過半數關係部落依本辦法召

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參與機制。 

第五條 部落設部落會議，其職權如下： 

ㄧ、訂定、修正部落章程。 

二、議決同意事項。 

三、議決公共事項。 

四、選任、罷免部落會議主席、部落幹部。 

五、聽取部落幹部工作報告。 

六、其他重要事項。 

第六條 第一次部落會議由部落成員依下列順序擔任發起人： 

一、傳統領袖。 

二、各家（氏）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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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 

發起人應於第一次部落會議召集前十五日，以載明下列事項之書面通知部落

成員，並公布於村（里）辦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他適當場所： 

一、部落名稱。 

二、部落章程草案或公共事項議案。 

三、會議時間。 

四、會議地點。 

第七條 第一次部落會議之會議程序如下： 

ㄧ、發起人宣布開會。 

二、出席人員互選一人主持。 

三、訂定部落章程。 

四、依部落章程規定，選任部落會議主席、部落幹部。 

五、散會。 

本辦法施行前已成立部落會議者，準用本條訂定部落章程。 

第八條 部落應訂定部落章程，並載明下列事項： 

ㄧ、部落名稱。 

二、部落會議主席之選任方式及連任限制。 

三、部落成員認定基準及部落內部組織。 

四、部落幹部之職稱、產生方式、任期、連任限制、被授權事項、範圍及決定方

式。 

五、部落會議召集之程序及方式。 

六、議決公共事項之部落會議之出席資格、議決門檻或人數。 

七、章程修正之程序。 

八、其他重要事項。 

部落章程得循傳統慣俗或並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其訂定、修正後，應送部

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備查。 

第九條 部落置部落會議主席一人，以部落成員為限，由部落會議選任之，負責召

集並主持部落會議，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部落章程另有任期或連任規

定者，從其規定。 

部落會議主席任期屆滿而未選任或不能召集時，準用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召

集部落會議選任之。 

第十條 部落得置部落幹部若干人，依傳統規範或部落需要，行使部落會議議決公

共事項之部分權限。 

前項部落幹部之職稱、產生方式、任期、連任限制、被授權事項、範圍及決

定方式，應載明於部落章程。 

部落幹部所為公共事項之決定，應載明於書面並署名後，公布於村（里）辦

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他適當場所，並於最近一次部落會議中提出工作報告。 

第十一條 部落章程、部落會議所為決議及部落幹部所為決定之內容違反法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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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 

部落會議之召集、決議及部落幹部所為決定之程序或方法違反本辦法規定或

部落章程者，無效。 

部落會議對公共事項所為決議或部落幹部所為決定，內容涉及部落居民相互

約定共同遵守之規範時，除法規另有規定或經當事人同意外，不得增加部落居民

之義務或限制部落居民之權利；內容涉及對各級政府之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

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等事項，具有代表部落提出行政

程序法所定陳情之效力。 

 第二章 同意事項之召集及決議 

第十二條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其召集之程序及方式、出席會議之資格、會議

程序、議決門檻等事項，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適用本章規定。 

第十三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同意事項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召集部落會議： 

一、同意事項之計畫、措施或法令草案。 

二、當地原住民族利益分享機制、共同參與或管理機制。 

三、其他與同意事項有關之事項。 

同意事項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認非屬同意事項時，準用第三條第

二項辦理。 

同意事項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應以載明同意事項之書面通知轄

內之關係部落，並將受通知之關係部落名稱，於村（里）辦公處、部落公布欄及

其他適當場所，公布三十日。 

第十四條 關係部落依下列原則認定之： 

一、同意事項之座落地點或實施範圍，位於該部落之區域範圍者。 

二、同意事項之衍生影響，擴及至該部落之區域範圍者。 

關係部落由同意事項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依前項規定認定之；認

定有困難時，應敘明爭議事項及處理意見，報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得邀集機關代表、學者專

家、原住民族代表及部落代表協助認定關係部落。 

第十五條  關係部落之部落會議主席自收受同意事項之通知，逾二個月未召集部落

會議時，申請人得申請關係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代行召集。但該

公所為申請人時，應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行召集；該公所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為申請人時，應轉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代行召集。 

第十六條 申請人於部落會議召集前，應以公聽會、說明會或其他充分而有效傳遞

資訊之適當方式，向關係部落之部落成員說明同意事項、共同參與及利益分享機

制之內容及利弊得失，並應邀請利害關係人、專家學者或相關公益團體陳述意見。 

申請人應彙整前項意見，於關係部落召集部落會議前二十日，送請關係部落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備查。 

第十七條  部落會議主席應於召集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原住民家戶及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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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通知應載明下列事項，必要時得並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一、部落名稱。 

二、同意事項。 

三、會議時間。 

四、會議地點。 

五、會議議程。 

關係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應於部落會議召集前十日，將下列

文件置於村（里）辦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他適當場所，供公眾閱覽、複印： 

一、第一項之會議通知書。 

二、申請時之原住民家戶清冊。 

三、申請人依第十三條所提供之文件。 

四、前條利害關係人、專家學者或相關公益團體之意見。 

第十八條  部落會議之會議程序如下： 

一、部落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並指定記錄人員。但部落會議主席未出席或代行召集

時，由出席人員互推一人主持。 

二、主持人確認部落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 

三、申請人報告同意事項之計畫、措施、法令草案內容及共同參與、管理、利益

分享機制。 

四、出席人員陳述意見。 

五、申請人回應意見。 

六、表決同意事項。 

七、主持人宣布表決結果。 

八、散會。 

部落已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通知申請人，而申請人未列席時，免經前項第三款

及第五款程序。 

主持人確認出席之原住民家戶代表未過半數時，應即宣布流會，並記載於部

落會議紀錄。 

第十九條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以部落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

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贊成，為通過。 

前項表決，應以投票不記名為之，並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但經出席原住

民家戶代表過半數贊成，得改採舉手不記名表決。 

第二十條  部落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並附簽到簿。 

前項會議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部落名稱及召集事由。 

二、部落會議之時間及地點。 

三、主持人姓名。 

四、記錄人員姓名。 

五、申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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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際出席之原住民家戶代表姓名。 

七、主持人宣布流會時，應載明流會。 

八、同意事項之表決結果。 

九、其他應記載之事項。 

第一項所列文件應由該次會議主持人於召開後十五日內分送原住民家戶、申

請人及當地鄉（鎮、市、區）公所，並於村（里）辦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他適

當場所，公布三十日。 

第二十一條  關係部落得聯合召集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 

前項部落會議，由關係部落之部落會議主席互選一人召集並主持；由全體原

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贊成，為通過。 

聯合部落會議之召集方式、會議程序、議決方式及會議紀錄，準用第十二條

至前條規定。 

第二十二條 為確保申請人履行其同意事項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相

關主管機關得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成同意事項之相關行政處分時，應將部落會

議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列為附款。 

二、關係部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應將部

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納入行政契約。 

若申請人承諾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發生爭議而未能依前項

解決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轉請有關機關協處。 

 第三章 公共事項之召集及決議 

第二十三條 部落每年至少召開二次部落會議，但得視需要隨時召集。 

部落會議議決公共事項，其召集之程序及方式、出席會議之資格、會議程序、

議決門檻等事項，依部落章程規定；部落章程未規定，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適用

本章規定。 

第二十四條 部落會議由部落會議主席召集；部落會議主席無法召集或不為召集

時，由第六條得為發起人之人，召集該次部落會議，並由出席人員相互推舉一人

主持。 

部落成員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請求部落會議主席召開部落會議時，部落會

議主席應即召集部落會議。但部落章程有較低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部落會議主席收受前項請求逾二個月未召開部落會議時，前項請求人得準用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召集部落會議，並由出席人員相互推舉一人主持。 

第二十五條 部落會議通知應以書面載明該次會議討論事項，並公布於村（里）辦

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他適當場所。 

第二十六條 部落會議由部落會議主席主持。但部落會議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出席人員互推一人主持。 

部落會議以部落成員為出席人員；議決事項涉及部落成員以外之居民權益

時，部落成員以外之居民得列席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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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得邀請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派員列席部落會議。 

第二十七條 部落會議之會議程序如下： 

一、部落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並指定記錄人員。 

二、確認前次部落會議紀錄。 

三、報告事項。 

四、提案討論。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修正章程或選任、罷免部落會議主席及部落幹部之議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第二十八條 部落會議由出席之部落成員過半數贊成，為通過。但部落章程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九條 部落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並附簽到簿。 

前項會議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部落名稱。 

二、會議次別、時間及地點。 

三、主持人及出（列）席人員姓名。 

四、記錄人員姓名。 

五、前次會議紀錄確認結果。 

六、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七、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八、其他應記載之事項。 

第一項所列文件應由該次會議主持人於召開後十五日內分送原住民家戶及

相關人員。 

會議紀錄之內容如有遺漏或錯誤，參加該次部落會議之人，得於下次部落會

議確認時，請求更正。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條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時，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應依部

落會議主席之請求提供下列協助： 

一、準備會議場地及布置。 

二、製作開會通知單及分送。 

三、輔導部落會議主席召集及召開部落會議。 

四、指派人員擔任記錄人員及分送會議紀錄。 

五、處理部落章程、部落會議紀錄及部落幹部決定之公布事宜。 

六、其他部落所需之協助。 

部落會議議決公共事項時，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得視情形提

供前項協助。 

部落召集部落會議所需經費，由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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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經費，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編列之基本設施維持費或鄉（鎮、市、

區）公所依規費法規定向申請人收取規費支應。 

第三十一條 部落章程、部落會議主席與部落幹部姓名、部落會議紀錄及部落幹部

決定，應送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備查；鄉（鎮、市、區）公所應

按部落各別造冊保存。 

部落會議決議內容具提起陳情效力者，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應於收受會議紀錄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條至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妥處。 

第三十二條 鄉（鎮、市、區）公所、合法立案團體或其他人員協助部落辦理部落

會議成效優良者，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得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表揚獎勵相關人員。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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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附件 
一、土地開發：指從事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道路、鐵路、纜車及其機車場、調車廠、貨物裝卸場等其他附隨利用設施

之興建、拓寬、延伸或擴建。 

（二）商港、漁港、工業專用港、機場、直升機飛行場及其貨物裝卸設施、跑道、

航廈、站區道路與停車場等其他附隨利用設施之興建或擴建。 

（三）礦產或土石之鑽探、採取工程及其碎解、洗選、冶煉、儲庫等其他增進產

能設施之興建、增進產能或擴建。 

（四）蓄水、供水、抽水、引水工程及水庫、海水淡化廠、淨水處理廠、工業給

水處理場之興建或擴建。但簡易自來水設施，不在此限。 

（五）防洪排水、變更河川水道、疏濬河川及滯洪池工程之興建或擴建。 

（六）觀光（休閒）飯店及旅（賓）館之興建或擴建。 

（七）社區、新市鎮及其基地內排水、汙水處理系統、相連停車場之興建或擴建。 

（八）核能、水力、火力、風力、太陽光、溫差、地熱之發電機組、設備、電廠、

汽電共生廠及其輸電線路、超高壓變電所之設置、興建或擴建。 

（九）放置有害物質設施之興建或擴建。 

（十）殯儀館、火化場、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興建或擴建。 

(十一)軍事營區、軍港、海岸（洋）巡防營區、飛彈試射場、靶場或雷達站之興

建或擴建。 

前項以外之開發行為，經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酌其開發規模、

施作工法、營運方式、維護手段、環境影響及土地利用等因素，對當地原住民

族居住或生活環境有無不良影響之虞擬具意見後，報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認定其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確有侵害之虞者，或對當地原住民族居

住或生活環境確有不良影響之虞者，亦屬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土地開

發。 

第一項行為，係政府因預防立即而明顯危險之必要所採取者，或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者，非屬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土

地開發： 

（一）政府為排除危險發生後之損害，基於原住民族利益之所為。 

（二）原住民於其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之所為，且對原住民族之居住或生活環境

無不良影響之虞。 

（三）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無侵害之虞、促進原住民族土地利用、增

進自然資源保育，或改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 

二、資源利用：指於從事下列利用自然資源之行為： 

（一）採取土、石、砂、礫、礦產或其他天然富源。 

（二）採伐、採取森林主、副產物。 

（三）運用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野生動物。 

（四）控馭、取用地面及地下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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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行為，係政府因預防立即而明顯危險之必要所採取者，或原住民符合

本法第十九條利用自然資源者，非屬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源利用。 

第一項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者，非屬本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源利用： 

（一）政府為排除危險發生後之損害，基於原住民族利益之所為。 

（二）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無侵害之虞、促進原住民族土地利用、增

進自然資源保育，或改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 

三、生態保育：指基於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帄衡之原則，各類自然資源、生物圈

或自然環境所實施之一切保護、復育、管理之行為。 

前項行為，係政府因預防立即而明顯危險之必要所採取者，或有下列情形

之一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者，非屬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生態

保育： 

（一）政府為排除危險發生後之損害，基於原住民族利益之所為。 

（二）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無侵害之虞、促進原住民族土地利用、增

進自然資源保育，或改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 

四、學術研究：指以科學之研究方法，對自然、社會及人文等有形、無形之事物，

所進行體系化之整理、歸納及演繹之行為。 

前項行為，係政府因預防立即而明顯危險之必要所採取者，或其他法規有

保護原住民族權益者，非屬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學術研究。 

第一項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者，非屬本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學術研究： 

（一）政府為排除危險發生後之損害，基於原住民族利益之所為。 

（二）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無侵害之虞、促進原住民族土地利用、增

進自然資源保育，或改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 

五、限制原住民族利用：指政府或法令所施行之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使當地原住民族對既存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之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

利，產生喪失或變更之法律效果。 

（二）使當地原住民族事實上無法使用、收益或處分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 

前項限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原

住民族利用： 

（一）政府為阻止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必要時，所為之短

暫限制。 

（二）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無侵害之

虞、促進原住民族土地利用、增進自然資源保育，或改善原住民族生活環

境。 

 

 


